附件：

╳╳╳实验小学与╳╳╳特教学校“手拉手” 互帮互助协议书
甲方：╳╳╳实验小学              法定代表人：╳╳╳
乙方：╳╳╳特教学校              法定代表人：╳╳╳ 

╳╳╳实验小学（以下简称甲方）。
╳╳╳特教学校（以下简称乙方）。
为发挥双方教育资源优势，弘扬中华民族扶残助教的优良传统，经甲乙双方磋商，现建立“手拉手” 互帮互助合作关系。
一、“手拉手” 互帮互助主要活动内容
1、甲方利用自身优质教育资源为乙方的课改实验和教材建设提供平台和业务指导。
2、鼓励甲方学生平时节约零花钱帮助特困残障学生。
3、开展甲方学生与残障学生结对子的“一帮一”活动。
4、甲乙双方不定期举行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
5、甲乙双方不定期开展两校间的团组织联谊活动。
6、互邀甲乙双方的文艺队莅校演出，增进两校的交流与合作。
7、乙方组织残而有为的师生到甲方现身说法，激励健全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甲乙双方领导每年举行一次座谈会，商议新一年的活动项目。
三、双方确定少先队总辅导员为其活动的联系人。
四、本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教育局初幼教科一份。
五、本协议书自签字盖章即日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二00六年╳月╳日
